
附件一 

臺中市政府水污染緊急應變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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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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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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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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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中部分署第三岸巡隊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經濟部水利

署第三河川局 

經濟部工業局各工業區服務中心及加工出

口區管理處 

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區管理處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

中營業處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全球石油股

份有限公司 

臺灣臺中農田水利會、臺灣南投農田水利

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交通部航港局中部航務中心、臺灣港務股

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行政院農委會農

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臺中港務警察總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臺中港務消防隊、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區公所 



                                                 2 

 



                                                 3 

附件二 

臺中市政府水污染緊急應變中心組織架構 

水
污
染
緊
急
應
變
中
心 

污染賠償求償組（法制局、水利局、農業局、環保局、經濟部工業

局各工業區服務中心及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農漁業及生態資源調查管制及復育組（農業局） 

檢驗組（環保局、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

毒物試驗所、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 

油污清除處理支援組（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

業處、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全球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污染清除處理資訊組（水利局、農業局、環保局、經濟部水利署第

三河川局、中區水資源局、臺灣臺中及南投農田水利會、經濟部工

業局各工業區服務中心及各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灣自來水股份有

限公司第四區管理處、區公所） 

緊急醫療服務組（衛生局） 

緊急救難組（消防局、臺中港務消防隊） 

警戒組（警察局、臺中港務警察總隊） 

河川、灌排水路污染控制清除組（經濟部水利處第三河川局、中區

水資源局、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中部分署第三岸巡隊、水利局、臺灣

臺中農田水利會、經濟部工業局各工業區服務中心及各加工出口區

管理處、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區公所） 



                                                 1 

附件三 

臺中市政府水污染緊急應變中心各成員機關職責

分工表 

機關別 應變項目 

臺中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一） 成立水污染緊急應變小組，設置緊急應變中心。 

（二） 水污染事件通報。 

（三） 統籌水污染處理相關事宜。 

（四） 水污染範圍及清除之確定。 

（五） 水污染控制，清除及處置技術之提供。 

（六） 應現場指揮官之要求，提供有關環境資料。 

（七） 污染清除工作之協調整合。 

（八） 統計分析並更新水污染事件報告。 

（九） 水污染求償事宜之召集協調。 

（十） 環境復育之協助。 

（十一）設置內部應變小組，彙整各成員機關所回報之最新處理情

形。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中

部分署第三岸巡隊 （一）水污染控制，清除及處置技術之提供。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

司臺中港務分公司 （一）港灣污染控制，清除及處置技術之提供。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

川局 

（一）應現場指揮官之要求，提供河川區域圖。 

（二）封鎖污染河段，協調緊急清除處理並通報環保局協助處理。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

資源局 

（一） 阻斷污染源，協調緊急清除處理並通報環保局協助處理。 

（二） 通知自來水公司，關閉進水口或停止供水。 

（三） 啟動供水備援機制，調度水源。 

經濟部工業局各工業

區服務中心及各加工

出口區管理處、中部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一）成立工業區水污染緊急應變小組，必要時設置現場應變中心。 

（二）工業區水污染事件通報。 

（三）統籌工業區水污染處理相關事宜。 

（四）減少或停止污染源排放，及善後之處理。 

（五）工業區水污染範圍及清除之確定。 

（六）工業區水污染控制，清除及處置技術之提供。 

（七）工業區污染清除工作之協調整合。 

（八）統計分析並更新水污染事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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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工業區水污染求償事宜之召集協調。 

（十）工業區環境復育之協助。 

（十一）彙整回報水污染之最新處理情形。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

公司第四區管理處 

（一） 評估可能影響供水程度，阻斷污染源，關閉進水口或停止供

水。 

（二） 通知停止供水地區民眾，並另以水車等設備載運供水。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

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

中營業處 

（一） 協助油污染之應變處置事宜。 

（二） 提供油污染清除處理設備、器械、工具、技術及人力資源。 

（三） 協助油污染之油品類檢驗。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 

（一）協助油污染之應變處置事宜。 

（二）提供油污染清除處理設備、器械、工具、技術及人力資源。 

（三）協助油污染之油品類檢驗。 

中華全球石油股份有

限公司 

（一）協助油污染之應變處置事宜。 

（二）提供油污染清除處理設備、器械、工具、技術及人力資源。 

（三）協助油污染之油品類檢驗。 

臺灣臺中、南投農田

水利會 

（一）應現場指揮官之要求，提供供水渠道之分布圖。 

（二）封鎖污染河段，協調緊急清除處理並通報環保局協助處理。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一） 水污染農業損害求償事宜。 

（二） 自然生態、農漁業資源之評估復育工作。 

（三） 養殖設施、農地之確認，污染預防及污染清除事宜。 

（四） 提供現場指揮官自然生態及農漁業相關資料。 

（五） 負責野生動植物拯救與復育工作。 

（六） 受污染地區農漁業產品之流向管制。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一）應現場指揮官之要求，提供河川區域圖。 

（二）封鎖污染河段，協調緊急清除處理並通報環保局協助處理。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協助污染求償作業。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

處 
負責動物檢驗。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負責農作物及魚體檢驗。 

內政部警政署臺中港

務警察總隊、臺中市

政府警察局 

（一） 維護事故地區安全。 

（二） 維護事故地區交通順暢。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提供河川污染地區緊急醫療救護及當地居民健康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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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消防署台中港

務消防隊、市政府消

防局 

負責緊急救難事宜。 

區公所 

（一）應水污染現場指揮官之要求，提供有關事故現場相關資料。必

要時設置現場應變中心。 

（二）協助污染物之清除。 

（三）通報流域居民避免接觸該水體，及其他用水人暫停用水。 

註：以上各單位應：（一）訂定內部緊急應變計畫。 

（二）建立通報專責人員資料（上班及非上班緊急聯繫電話），

並送請環保局彙整。 

（三）專責人員及聯繫電話如有異動，應隨時送請環保局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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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臺中市政府水污染事件緊急應變作業流程圖 

  

 接獲重大水污染通報 

電話及傳真通報 

成立應變中心 

派員現場瞭解 

立即通報環保署水 

保處及督察大隊 

第一時間應變措施 

----立即通報並通報本市災
害應變中心（119） 

----防止污染擴散 

 

立即通報相關單位處理或支援 

確認污染來源、採取應變處理措施 

污染飲用水 污染灌溉用水 污染河川湖泊水庫 污染港灣 污染農漁業 

１請自來水公司

確認水質，必

要時停止供

水。請中區水

資源局起動供

水備援機制調

度水源。 

２封鎖污染源河

段，協調緊急

清除處理。比

對追蹤污染來

１請農田水利單位

確認供水渠道分

佈，調整供水，

關閉取水閘門。 

２封鎖污染源河

段，協調緊急清

除處理。 

３比對追蹤污染來 

  源。 

１停止所有相關之輸油作業及控制相關進出口

閥。 

２請中油公司、台塑石化公司協助佈置防油污擴

散器、攔油索、油水分離器及抽油車。 

３第三河川局、水利局、農田水利會提供河川區

域圖，灌排水路圖，以確認污染來源。 

 4輸油管線開挖時，由警察局疏導交通。 

 5封鎖污染源河段，協調緊急清除處理。 

 6比對追蹤污染來源。 

１請臺中港務分公司

調查污染性質及範

圍，由污染者或其

委託之清理公司進

行清理。 

２如為油污染，依據

臺中市海洋油污染

緊急應變計畫辦

理。 

１請農業局調

查污染性質

及受害範

圍，並進行

緊急清除處

理。 

２環保單位進

行各排放處

清查，確認

污染來源。 

進行河川水質、相關事業
排水採樣檢測比對分析，
受污染範圍拍照存證，蒐
集污染證據並保全相關資
料，以憑事後進行求償 

育復償求續後 

◎確認污染源時，要求

事業限期內提出後續

處理計畫書。 

◎與民眾充分溝通，並
就損害協助循公害糾
紛法規辦理。 

◎農業局協調調查農漁
業損失。 

 

◎要求事業處理

污染物質 

◎請目的事業主

管單位督導事

業提出改善計

畫限期改善。 

◎ 環保局追蹤

改善情形。 

污染有否解除 

通報環保 

署水保處 

，以提昇 

應變層級  

是 

未能確認污

染源時，進

行區域事業

全面查核，

比對樣品追

蹤來源，持

續追蹤 

任務解除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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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臺中市政府水污染事件緊急通報表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通報機關 (單

位) 

 

單位： 通報人： 

電話：              傳真： 

事件類別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發生地點  

污染情形描述 
(影響污染範圍) 

 

推測污染原因 
 (污染物或肇事者) 

 

判斷事件等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緊急處理措施 

派員前往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已通報之單位： 

現場處理情形： 

採樣蒐證情形： 

其他報告事項 
(及建議事項) 

 

說明：1.各單位於獲知水污染事件後，應立即填報本表傳真至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水質及土壤保護科： 傳真號碼: (04) 22291755 

                           聯絡電話：（04）22289111-66343 

            勤務中心報案專線：(04)22291748 
                    傳真電話: (04)22291755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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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水污染事件處理情形回報表 
事件名稱  

回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回報機關 (單

位) 

 

單位： 通報人： 

電話：              傳真： 

應變等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現 

 

場 

 

處 

 

置 

 

情 

 

形 

污染現況 
(含危害情形) 

 

污染控制 
(或污染物清除) 

 

故障修復或

復原情形 
 

環境採樣檢

測情形 
(附檢驗報告) 

 

依法處分或

善後處理 
 

其他已採取

具體措施 
 

未來採行措施  

建議事項 
 

 

單 位 主

管 

 承辦人  

說明：1.各單位於獲知水污染事件後，應立即填報本表傳真至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 

◎水質及土壤保護科： 傳真電話: (04)22291755 

                            聯絡電話：（04）22289111-66343 

             勤務中心報案專線：(04)22291748 
                      傳真電話: (04)22291755 

 


